
工业品采购合同
合同编号:

出卖人： 签订地点: 宝鸡蔡家坡经济开发区

买受人： 陕汽集团商用车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: 2025 年 1 月 1日

第一条 标的、数量、价格及交货时间，详细内容见《汽配件采购价格审批单》和《采购订单》。

第二条 质量标准:零部件按双方签订的技术协议及图纸要求执行，其它辅料按照国家标准执行。出卖人收到追偿或旧件

领用通知后一个月内完成申诉或确认，否则视同确认进行处理。

第三条 出卖人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及期限：按照《质量服务保障协议及汽车产品服务政策》执行。

第四条 随机的必备品、配件、工具数量及供应办法： 出卖人随货附买受人要货清单，注明产品名称、规格、数量并保

证买受人的配件供应。

第五条 包装标准、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：按买受人《陕汽商用车到货包装和原辅料产品包装管理规定》执行，包装费

用由出卖人承担。

第六条 交货方式、地点及费用负担： 出卖人负责将货物运输到买受人指定地点（即买受人库房），出卖人需承担将货

物运至买受人指定地点的运输费用及承运货物的仓储费、物流配送费、税费等一切费用和风险。

第七条 检验标准、方法、地点及期限:

1.检验标准:按本协议第二条规定的质量标准验收。

2.验收方法:在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由买受人负责验收。

第八条 结算方式、时间及地点：执行上线结算，出卖人根据买受人公布的的实际上线数量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买受

人接收发票挂账满 90 天后付款，以双方约定的付款方式滚动付款。

第九条 声明及保证：出卖人应保证提供的产品不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（如专利权、商标权和工业设计权、版权等），

否则，出卖人应负全部责任，并承担买受人因此所遭受的一切损失。

第十条 有以下情形，一方可单方解除本合同：

1.因不可抗力；

2.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，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履行的；

3.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不履行主要债务的。

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：

1.若因出卖人逾期供货引起合同解除的，出卖人将承担逾期供货总价款 30%的违约金，赔偿由此给买受人造成

的损失；

2.若因买受人原因造成合同违约的，买受人将承担相应责任；

3.双方的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应及时向对方以书面形式报告不能履行的理由，在取

得有关部门证明以后，允许延期履行、部分履行或不履行合同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。

第十二条 在合同期内，买受人有证据证明出卖人通过不正当手段（回扣、贿赂等）从买受人处谋取经济利益或因此造成

买受人经济（名誉）损失的，出卖人应返还其不正当得利，并赔偿给买受人所造成的损失。

第十三条 本合同为双方协商一致共同拟定的合同文本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示，不产生格式条款的效力。

第十四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：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；协商或调解不成引起纠纷的，

提交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裁决。

第十五条 本合同一式三份，买受人两份，出卖人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十六条 本合同执行期间，买卖双方均不得任意变更和解除合同，若有未尽事项，经双方共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

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第十七条 其它事项：

1.本合同交货时间、交货数量、交货地点以买受人最终确认为准。

2.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，有效期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

3.价格应符合市场化，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如遇原材料价格波动、工艺改进、成本控制等因素，使本合同价发

生变化的，合同价格即做调整，经双方协商后，价格按补充协议或《采购价格审批单》的新价格执行。

4. 《质量服务保障协议》、《汽车产品服务政策》、《相关方环境/职业健康安全协议》、《供应商廉洁承

诺协议》为本合同附件，本合同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出 卖 人

出卖人（章）：

住所：

法定代表人：

委托代理人：

开户银行：

账号：

买 受 人

买受人（章）：陕汽集团商用车有限公司

住所：宝鸡市蔡家坡经济技术开发区陕汽大道 6号

法定代表人：

委托代理人：

开户银行：102402745911

账号：中国银行岐山县支行


